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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業務承辦人應於施工前要求廠商簽署遵守「淡江大學校園施工安全管理規則」同意書。 

二、業務承辦人應於施工過程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廠商是否遵照「淡江大學校園施工安全管理

規則」辦理，如有違反，業務承辦人應立即開立違規通知單並印送環安中心備查。 

三、施工期間如發生意外事故，業務承辦人應立即通報單位主管及環安中心知悉，並要求廠

商依勞工安全相關法令緊急應變處理。 

四、業務承辦人未依「淡江大學校園施工安全管理規則」確實監督致發生事故，業務承辦人

應提出書面檢討報告，情節重大者，業務承辦人連同所屬主管之疏失責任，送職工人事

評議委員會審議。 

五、本要點經總務處主管會報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